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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改申请书及批单等文件组成。凡

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取书面形式。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的企

业，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投保人。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 

第四条 投保人在保险期间内申报进口货物所涉及的海关税款，如未按海关规定的期限

缴纳，经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赔偿申请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赔偿

投保人应缴的海关税款及其滞纳金。 

海关税款包括但不限于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反倾销税、反补

贴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缓税利息等项目。 

责任免除 

第五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规定，不属于投保人海关纳税义务范围的情形； 

（二） 被保险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办理海关事务； 

（三）超出本保险合同保险金额的损失及费用。 

保险期间 

第六条 保险期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但最长不超过一年。 

保险金额与免赔额 

第七条 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参照投保人预计发生的海关税款确定，并在保

险单中载明。 

第八条 免赔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人义务 

第九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条 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当在收到被保险人赔偿申请后五个工作日内，履

行赔偿保险金义务，另有约定除外。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一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第十二条 除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 

第十三条 被保险人应依法办理海关事务。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

险人。 

赔偿处理 

第十四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时，应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 赔偿申请书 

（二） 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或相关佐证资料。 

第十五条 保险人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保险金： 

保险金=投保人未缴纳的税款金额*（1+滞纳天数*0.5‰） 

滞纳天数从缴纳税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起，至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止。 

第十六条 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即可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

被保险人对投保人追索的权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并积极协助保险人行使追索权。 

第十七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

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合同变更与解除 

第十八条 保险合同成立后，除非征得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和保险人均不得变更或

解除本保险合同。 

投保人申请批改或解除本保险合同时应向保险人提供：批改\退保申请书、保险单、被

保险人出具的对批改\退保无异议的书面证明。 

被保险人同意解除本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向投保人退还相应的保险费。应退保险费的

计算公式如下： 

应退保险费=[1-保险合同实际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实交保险费 

争议解决 

第十九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

被保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被保险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